
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張〇〇

法定代理人：張 〇 〇  ，

法定代理人：李〇〇

( 1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應說明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某條法律或何項命令，如何牴觸憲法。）

茲聲請人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 8 2 號 解 釋 文 ，有關限制中學生提起行政爭訟，違反憲 

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一事，特依法聲請釋憲，以歸還中小學生在憲法上所賦予之行政f 訟權 

利 。

( 2 )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其内容應包含：

I .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的事實，及涉及的憲法條文。

台中市立長億高中學生張〇 〇 因經其他學生向該校生教組長(教官)檢舉其於校外有騎機 

車之 行 為 ，該校遂於民國一 ◦ 五年 H■一月二十五曰（星期五）召開第一次獎懲委員會，然該校 

竟違反教育部所頒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貝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J 第八條：本會審議华 

生屯大懲處市 # ，於評議前，應楛供受热處來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之 規 定 , 

未通知家長到場，做出記小過一次之處分。更有甚者，在家長對於學校之處分毫不知情的情況 

之下，該生於三曰後，民國一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曰（星期一），於校外一公里遠之長億國小旁’ 

遭該校生教組長 (教官）特地至該處埋伏，因而看見其騎車及口叨香菸（非抽菸 )之行為，進而再 

召開第二次獎懲委員會，祭出一大過及一小過之處分 (本次爭訟之焦點）。

雖第一次獎懲委員會所做出之記一小過之決定’已遭第一次及第二次的申訴委員會駁回’ 

但依法律所規定，申訴委員會僅能召開一次，且第一次申■訴委員會已做成撤銷該處分之決定， 

然該校生教組長 (教官）與學務主任竟又違反「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 

要點」，召開第二次申訴委員會，雖然最後決議還是撤銷原處分’然而該校生教組長 (教官）以 

及學務主任所為之二次違法行為，台中市教育局竟然視若無睹，至今還未做出任何懲處，學生 

之權益何在？

001



上述之舉措嚴重違反了教貪部所頒佈之「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當中 

第三點、第四項正當程序原則：獎懲決定應遵循公正合理之相關裎序规範，以及笫+ 二 點 比  

例原則：教師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规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下列原則為

1 .  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遠成。

2 .  有多種同樣能遠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指害較少者。

經查同注意事項第三章辅導與管教之方式第二十二條：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規定 

教師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1 、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2 、 口頭糾正。

3 、 調整座位。

4 、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5 、 列入曰常生活表現紀錄 。

6 、 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7 ' 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8 、 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9 、 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掃環境）。

1 0 、 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 動 。

1 1、 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1 2 、 要求靜坐反省。

1 3 、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1 4 、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1 5 、 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曰，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1 6 、 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曰等生理需求時 

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該校生教組長（教官）及學務主任卻違法跳過前述十五項之管教措施，直接以第十六項之書面懲 

處記過處分，明顯違反該注意事項第十二點之比例原 則 。

綜 合 上 述 ，該生違反的僅是該校在無任何法律賦予其管轄權限之校外行為，且 僅 以 校規規 

範 之 ’然該校生教組長（教官）與，學務主任所違反的卻是在法律位階上，遠高於校規的「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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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學生獎懲委貝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 

點 」、以 及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誰所犯的過錯較大，一目了然。

然在台灣的中小學生受此委屈，卻因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 2號的荒謬解釋，使得台灣 

的中小學生無學校以外的申訴管道 '此舉在強調法治以及司法改革的台灣，實在無法想像，318 

太陽花學運的般鑑不遠，台灣此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離譜情況，還能繼續存 

在下去嗎？ ■

n ,所經過的訴訟程序。

本事件所經歷的訴松程序如下：

1.  台中市法制局訴願

2 .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

3 .  最高行政法院抗告

HI.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的名稱及内容。

最高行政法院以大法官釋字第382號解釋文： 「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出 

行 政 爭 訟 ，應就其處分内容分別論斷。…… 除循學校内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 

起行政訴訟之餘地」為 依 據 ，做成無理由、抗告驳回之荒謬判決。

IV.有關機關處理本案的主要文件及說明。

台中市法制局府授法訴字第 1060082263及 1060082267號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 0 6年度訴 

字第00219及 00220號、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1 0 6 年度裁字第2 1 6 4號及 107年 度 裁 字 第 1 4 1號 ， 

皆以大法官釋字第38 2號解釋文為依據，做成4 理 由 、抗告驳回之判決。

( 3 ) 聲請解釋憲法的理由，以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及見解。内容應包含：

I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疑義的内容。

憲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早已明文規定，即使是學生，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不能因其學生身 

份而有所不同，但下從台中市政府法制局的法務人員，上到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卻死抱民國 

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所做成之大法官釋字第38 2號解釋文，完全否定學生在法律上提起行 

政訴訟的地位，此解釋文在二H•—世紀的台灣，實在是離譜到無法想像的地步，把台灣學生視 

為無物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太陽花學運，無怪乎台灣喊了幾十年的司法改革，因台灣法官素質 

之 故 ，已成永遠無法達成的任務，因為台灣的法制局人員、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 

法 官 、甚至是解釋釋字第38 2號的大法官們，還把台灣民眾當成是民智未開、腹無經綸的無知 

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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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聲請人對於疑義所主張的見解。

依據憲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之條文之規定’只要是接受過教育的人士，應 該 都 能 看 出 ’ 

在台潸即便是學生，其享有的法律地位以及訴訟權利與其他人是無異的 > 為何解釋司法院釋字 

第 3 8 2條的大法官見解:「除循學校内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訴訟之餘地」 

與常人不同？ 台灣學生因戒嚴之故，被當成賤民對待已行之有年’然自民國7 6年 7 月 1 5 曰解 

嚴 至 今 ，已經歷了 3 0個 年 頭 了 ，台潸司法單位竟然還有人死抱戒嚴時期的心態’實在令人匪 

夷 所 思 。

再 者 ，民 國 1 0 0年 1 月 1 7 日 ，司法院釋字第68 4號 針 對 「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 

分 ，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學生得否提起行政爭訟？」之爭點所做出之解釋文如下：「大學為實現 

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4 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 

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内，本 

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但中小學生部分，卻因為當時多數大法官之鴕烏心態，未 

予以討論，著實可惜。

所 幸 ，現任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李震山大法官、以及蔡清遊大法官等三位，早已洞 

燭機先、具先見之明地在司法院釋字第68 4號之協同意見書上載明，中小學生的行政爭訟權利 

遭遇挑戰，只是早晚問題，限制中小學生提出行政訴訟之高牆終將倒下。本件爭訟及是要將此 

限制中小學生提出行政訴訟之高牆推倒，以歸還中小學生在憲法上所賦予之權利。 

in.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的理由。

大法官釋字第68 4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 「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 

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 

之 救 濟 （本院釋字第四一八號、第六六七號解釋參照），而此項救濟權利’不得僅因身分之不 

同而予以剝奪。」雖然本釋字案的主角為大學生’但許宗力大法官、李震山大法官、以及蔡清 

遊大法官等在協同意見書上’針對 t小學生在憲法上的權益保障，述明如下：

本件解釋三位聲請人都是大專院校學生，因此多數意見的射程範圍亦限於大專院校學生， 

至於中小學生的救濟問題，為單純化議題乃存而不論，這點不能不說是多數意見美中不足之處。 

本席認為有權利即有救濟不能僅因人民身分而有所折扣，此一基本原則既然已經確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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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解釋將本屬大專院校學生（下稱大專學生）的行政爭訟權予以歸還，雖係順理成章之 

事 ，但也得來不易，值得額手稱慶， 本席敬表赞同。至於本解釋旨在變更本院釋字第三八二 

號 解 釋 （下稱系爭解釋） ，而系爭解釋所指涉之「學生」，並未區分大專學生及其他學生（含 

高 中 、高 職 、國 中 、國小學生等，下併稱中小學生） ，本件卻只以前者為解釋對象，並限於該 

對象範圍内變更系爭解釋，刻意遺留後者維持原狀，似與憲法意旨未盡相容，而有為德不卒之 

憾 ，秉於求全之責，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下。壹 、本 件 解 釋 「自我設限」之風格與方法係轉機或 

危 機 ？ ；貳 、應誠實面對中小學生行政爭訟權問題之真相；參 、違憲阻隔中小學生行政爭訟權 

的高牆终須倒下！（李 震 山 ，2011)

本號解釋雖僅以大學對學生之公權力措施，學生得否提起行政爭訟為解釋範固，然實有必 

要說明大學學生何以不同於高申及國民中小學學生，其提起行政爭訟之權不應受到特別之限制。 

多數意見基於其他考量，不 加 說 明 ，殊為可惜。（蔡 清 遊 ，2011)

本 申 請 解 釋 案 當 校 教 官 （生教組長 )及學務主任，根本就沒有法律上所賦與之權利， 

使其得以管教學生在校外之行為，其行為明顯已觸犯刑法上第304條之強制罪：以強暴、脅迫 

使人行無義務之本妨故袅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即便 

事件發生在校内、而有管教權時，該校亦嚴重違反了教育部所頒佈之「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 

獎懲規定注意事項碎.'洛寺第 三 點 、第四項正當程序原則：獎懲決定應遵循公正合理之相關程 

序 規 ，以及第十二點比例原則，更遑論是在距離學校一公里之遙的地方。

除此之外，其舉動更違反教育部所頒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 八 條 :本會審说學生重大懲處事件，於評議前•應提供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味 

述竞見之機舍之 規 定 ，在未通知家長到場的情況之下，私自召開獎懲會施予記過之處分。更有 

甚 者 ，該校在僅能召開一次的申訴評議會時，更是違反「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 

訴案件實施要點」之規定召開二次。

綜上所述，如此罔顧法令、恣意妄為、違法亂紀的學校，在做出學生名譽上嚴重受損的違 

法處分之後，非但政府無法做出任何的處分，學生竟還無提出行政救濟之管道，如此只會出現

學生也没有理由例外。（許 宗 力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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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權國家的離譜情況，竟然還活生生地出現在2 1世紀的台潸 1 針對如此不可思議的現象， 

賦與解釋憲法的大法官們，別苒像釋字笫68 4號的其他大法官一樣，碰•續推卸、逃避責任了丨學 

學許宗力大法官、李震山大法官、以及蔡清遊大法官等具備現代的法學素養的大法官們吧丨勿 

再鄉愿成為阻擋台泔司法改革的絆腳石了丨將憲法賦與台灣中小學生的爭松權利還給他們，以 

符憲政體制。天佑台灣的中小學生！

IV.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

1 .  台中市法制局府授法訴字第 1060082263號 及 1060082267號決定書各一件。 t

2 .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00219號 (最高行政法院未歸還 )及00220號判決書一件。

3 .  最高行政法院 1 0 6 年度裁字第2 1 6 4號 及 1 0 7年 度 裁 字 第 1 4 1 號判決書各一件。

謹狀

司 法 院 大 鑑

具狀人：張〇〇 

法定代理人：張〇〇 

法定代理人：李〇〇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七  年 三 月  十 二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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